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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級： 簡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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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
 

 

 
 

一、我國行政法人法業於民國 100 年 4 月 27 日公布施行，試述行政法人之意義暨其設置之

主要目的何在？並請列舉目前已設置成立之行政法人計有那些？其監督機關各為何？

（25 分） 

二、試述交通裁決事件之救濟程序為何？該等事件定其管轄之行政法院係採何種原則？

又如人民提起行政訴訟，得否向其徵收裁判費用？其理由為何？（25 分） 

三、甲為某直轄市政府教育局薦任第九職等科長，因其督導所屬單位執行業務不力，遭

該局降調為薦任第八職等視察，甲如不服該調職處分，應循序向何機關、於多久期

限內、提出何種救濟？（25 分） 

四、若你是縣政府民政局科員，某日上班時你的科長來電指示，要求你於下班後須出席其

所屬政黨總統候選人之造勢晚會活動，如不參加年終考績將考列為乙等。試問科長之

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？你得採取何種措施加以因應？（25 分） 


